[bookmark: _GoBack]桃園市高級中等學校通報網移除特殊教育鑑定證明效期逾期學生範例

通知單
親愛的家長您好：
[bookmark: _Hlk180393611]　　貴子弟　　　　　　　　　　　　，所持之特殊教育鑑定證明，已（將）於     年     月     日屆期，請於○○○學年度第○學期申請提報鑑定，若未同意提報，逾期後將視同非特殊教育學生，其特教生資格亦將自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系統移除。
　　非特殊教育學生，無法享有特殊教育相關權益，包含：鑑定安置、特殊教育相關法令所保障之延長修業年限、就學費用減免、獎助學金、無法自行上學之交通(費)補助、完成國民教育之升學輔導、特殊教育支援服務及專業團隊輔導服務等所有法定特殊教育相關權益。惟若貴子弟持有衛生福利部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者，仍享有就學費用減免及無法自行上學之交通(費)補助。
特此聲明
○○○○(學校名稱)
   
[bookmark: _Hlk180394704]回  條
已詳閱上述內容並知悉，敝子弟           目前已無特教需求，鑑定證明逾期後，同意自教育部特教通報系統移除，爾後若有接受特殊教育服務需求將再次提報桃園市鑑輔會鑑定。
                           學生簽名：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